兴国县水土保持局2019年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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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水土保持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兴国县水土保持局是县水利局管理的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全县水土保持工作。主要职责是：承办县水土保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负责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编制全县水土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规划；负责开展水土流失勘测、普查，组织全县水土流失的动态监测并公告；负责全县水保事业经费的计划、使用，做好本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负责全县水保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抓好水保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依法行使水土保持的审批权、监督权和收费权；负责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开发及水保专项治理，编写治理规划报告，落实治理开发项目、措施。抓好水保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负责全县农村“四荒”资源开发治理工作；负责全县各乡镇水土保持业务指导、管理、考核及技术服务；负责主管全县农村能源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订和实施农村能源、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年度计划；负责沼气、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技术培训工作；组织实施农村能源和生态农业建设项目的试点、示范、推广工作；负责全县农村节能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农业生态环境监督工作。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2个，包括水土保持局、农村能源环保办公室。

水保局现有编制人数57人（水保局机关13人，水保服务中心5人，农村能源5人，乡镇上划水保岗34人）,其中：在职人数57人，包括行政人员12人、全额事业45人；退休人员83人。

第二部分  2019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9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19年水保局收入预算总额为578.21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44%。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74.3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3.85万元，上年结转（结余）0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19年水保局支出预算总额为578.21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0.44%。其中：部门支出578.21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574.36万元，包括人员支出534.47万元、日常公用支出28.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1.39万元；项目支出3.85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1.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68.68万元，农林水支出384.9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43.29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534.4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8.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11.39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3.85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9年水保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574.36万元，比上年减少0.23%。具体支出情况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1.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68.68万元，农林水支出381.0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43.29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无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19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28.5万元，比上年减少0.23%，主要原因是本部门人员变动。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19年我局政府采购预算共安排3.85万元。

(七）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无

（八） 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无
二、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9年水保局“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0.6万元，比上年减少91.42%。具体为：

1.公务接待费0.6万元，与上年减少3.4万元,接待比上年减少。
2.因公出国（境）支出预算0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比上年减少3万元。主要原因是公车改革后单位公车被收回。

第三部分 2019年预算表
（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财政拨款：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上级补助收入：指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指单位通过收取罚没款、森林植被恢复费等取得的收入。

二、支出科目

（一）农林水支出：除行政运行是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的基本支出和部分项目支出外，其他均是专项业务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遗属生活补助、聘用人员岗位补贴等费用支出。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经费支出。

（四）住房保障支出：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